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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山冷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冰山冷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3年5月

25日召开的本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若公司股本总额在权益分派实施前发生

变化，将按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实施。自权益分派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本公司总股本未发

生变化。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本次实施分配方

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1、以本公司现有总股本843,212,507股为基数（其中A股601,712,507股，B股241,

500,000股），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1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A股QFII、RQFII以及

持有股改限售股、首发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09元；持有非股改、非首发

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10股派0.1元，权益

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

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

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a；对于QFII、RQFII外的其他非

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B股非居民企业扣税后

每10股派现金 0.09元，境内（外）个人股东的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10

股派0.1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

【a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

1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02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

0.01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向B股股东派发的现金红利，B股股息折算汇率根据本公司章程规定，将按照股东大会

决议日后第一个工作日（2023年5月26日）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兑港币的中间价

（港币：人民币=1：0.9031）折合港币兑付，未来代扣B股个人股东需补缴的税款参照前述

汇率折算。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A股股权登记日为：2023年7月6日，除权除息日为：2023年7月7日。

本次权益分派B股最后交易日为：2023年7月6日，除权除息日为：2023年7月7日，股权

登记日为：2023年7月11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3年7月6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A股股东；截止2023年7月11日（最后交易日为2023年7月6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

后，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B股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3年7月7日通

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B股股东的现金红利于2023年7月11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托管银行直接划入其

资金账户。如果B股股东于2023年7月11日办理股份转托管的，其现金红利仍在原托管证券

公司或托管银行处领取。

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772 大连冰山集团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3年6月29日至登记日：2023年7月6日），如因

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

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本公司自行承担。

五、其它事项说明

B股股东中如果存在不属于境内个人股东或非居民企业但所持红利被扣所得税的情

况，请于2023年7月31日前（含当日）与本公司联系，并提供相关材料以便进行甄别，确认

情况属实后本公司将协助返还所扣税款。

六、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本公司证券法规部

咨询联系人：杜宇

咨询电话：0086-411-87968822

传真电话：0086-411-87968125

七、备查文件

1、本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冰山冷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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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召开时间：2023年6月30日（星期五）15:15；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6月30日9:15-9:

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6月30日

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深圳市笋岗东路1002号宝安广场A座29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5、主持人：董事局常务副主席陈泰泉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与投票的股东（代理人）共701人，代表股份 1,063,092,99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2177%。 其中，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代理人）共12人，代表股份138,318,246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5.3628%；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共689人，代表股份924,774,753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35.8549� %。

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

其他股东）共693人，代表股份63,946,84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793%。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提案，审议情况如下：

1、《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030,627,23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9461％；

反对32,077,88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174％；

弃权387,88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5％。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通过。

2、公司《2022年度董事局工作报告》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029,207,57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8126％；

反对33,596,93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603％；

弃权288,48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1％。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通过。

3、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028,648,67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7600％；

反对34,036,73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017％；

弃权407,58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3％。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通过。

4、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030,422,63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9269％；

反对32,237,58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324％；

弃权432,78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7％。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通过。

5、公司《2022年度权益分派预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030,423,16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9269％；

反对31,141,36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293％；

弃权1,528,47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3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31,277,01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9109%；

反对31,141,36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6988%；

弃权1,528,47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902%。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通过。

6、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028,042,51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7030％；

反对32,007,01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107％；

弃权3,043,46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6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28,896,36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1881%；

反对32,007,01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0525%；

弃权3,043,46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594%。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通过。

7、关于下属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007,988,60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8166％；

反对53,360,22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193％；

弃权1,744,16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41％。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2、律师名称：曾铁山、蓝娅倩

3、结论性意见：

经办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

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均合

法、有效。

经办律师同意公司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必备文件资料进行信息披露和依程序

规定报送有关监管部门及公司存档备查。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〇二三年七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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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2023年6月30日，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以现场结合网络视频方

式在公司3706会议室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 本次会议通知已于2023年6月25

日以电子邮件或送达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7人，实到董事7人，其中朱承军董事、李

锡元董事、杨汉明董事现场参加会议，陈志祥董事、关杰林董事、黄忠初董事、李银香董事均

以视频方式参加会议。 公司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董

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朱承军先生主持，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细则〉

的议案》

会议同意修订《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细则》，具体内容详

见2023年7月1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细则（修订稿）》。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为7票，其中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

工作细则〉的议案》

会议同意修订《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工作细则》，

具体内容详见2023年7月1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湖北能源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工作细则（修订稿）》。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为7票，其中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

细则〉的议案》

会议同意修订《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具体

内容详见2023年7月1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湖北能源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修订稿）》。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为7票，其中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

的议案》

会议同意修订《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具体内容详

见2023年7月1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修订稿）》。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为7票，其中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榆阳一期400MW光伏发电项目的议案》

鉴于投资榆阳一期400MW光伏发电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符合公司发展规划，且技

术经济可行，风险可控，会议同意由公司间接控股子公司榆林隆武智慧新能源发展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榆林隆武公司）以总投资不超过246,487.86万元投资建设榆阳一期400MW

光伏发电项目。 根据项目进展， 榆林隆武公司注册资本金将由100万元逐步增加至不超过

74,000万元，由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能源集团西北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北新

能源公司）以自有资金逐级实缴到位，项目建设所需其余资金由榆林隆武公司自筹解决。

该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7月1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投资建设榆阳一期400MW光伏发电项目的的公告》。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为7票，其中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神木500MW光伏发电项目的议案》

鉴于投资神木500MW光伏发电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符合公司发展规划，且技术经

济可行，风险可控，会议同意由公司间接子公司神木市隆武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神木隆武公司）以总投资不超过298,994.66万元投资建设神木500MW光伏发电项目。根据

项目进展，神木隆武公司注册资本金将由100万元逐步增加至不超过89,000万元，由公司全

资子公司西北新能源公司以自有资金逐级实缴到位，项目建设所需其余资金由神木隆武公

司自筹解决。

该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7月1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投资建设神木500MW光伏发电项目的公告》。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为7票，其中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榆阳二期200MW光伏发电项目的议案》

鉴于投资榆阳二期200MW光伏发电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符合公司发展规划，且技

术经济可行，风险可控，会议同意由公司间接子公司榆林隆武旭东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隆武旭东公司） 以总投资不超过119,736.93万元投资建设榆阳二期200MW光伏发

电项目。根据项目进展，隆武旭东公司注册资本金将由100万元逐步增加至不超过36,000万

元，由公司全资子公司西北新能源公司以自有资金逐级实缴到位，项目建设所需其余资金

由隆武旭东公司自筹解决。

该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7月1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投资建设榆阳二期200MW光伏发电项目的公告》。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为7票，其中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定边500MW光伏发电项目的议案》

鉴于投资定边500兆瓦光伏发电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符合公司发展规划，且技术经

济可行，风险可控，会议同意由公司间接子公司定边隆武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定

边隆武公司）以总投资不超过297,292.85万元投资建设定边500兆瓦光伏发电项目。根据项

目进展，定边隆武公司注册资本金将由100万元逐步增加至不超过89,000万元，由公司全资

子公司西北新能源公司以自有资金逐级实缴到位，项目建设所需其余资金由定边隆武公司

自筹解决。

该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7月1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投资建设定边500MW光伏发电项目的公告》。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为7票，其中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靖边300MW光伏发电项目的议案》

鉴于投资靖边300兆瓦光伏发电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符合公司发展规划，且技术经

济可行，风险可控，会议同意由公司间接子公司靖边县隆武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靖边

隆武公司）以总投资不超过180,649.86万元投资建设靖边300兆瓦光伏发电项目。根据项目

进展，靖边隆武公司注册资本金将由100万元逐步增加至不超过54,000万元，由公司全资子

公司西北新能源公司以自有资金逐级实缴到位，项目建设所需其余资金由靖边隆武公司自

筹解决。

该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7月1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投资建设靖边300MW光伏发电项目的公告》。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为7票，其中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资湖北能源集团西北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的议案》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碳达峰、碳中和” 战略部署，加快推进榆阳一期400MW光伏发电

项目、神木500MW光伏发电项目、榆阳二期200MW光伏发电项目、定边500MW光伏发电

项目、靖边300MW光伏发电项目投资建设工作，为满足项目建设资金需求，公司拟以自有

资金对全资子公司西北新能源公司增资26亿元，注册资本金将由4亿元调增至30亿元，具体

将根据上述五个项目进展，逐步实缴到位。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7月1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 《 证 券 时 报 》

《 证 券 日 报 》 《 上 海 证 券 报 》 和 巨 潮 资 讯 网 （www.cninfo.com.cn)的

《关于增资湖北能源集团西北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的公告》。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为7票，其中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工资总额预算执行情况和2023年工资总额预算方案的

议案》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详见公司2023年7月1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

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为7票，其中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期制和契约化2022年度经营业绩考核的

议案》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详见公司2023年7月1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

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为7票，其中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制订〈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环境、社会责任及公司治理

（ESG）工作管理办法（试行）〉的议案》

为构建科学、系统、规范的ESG工作体系，加强公司对ESG事宜的制度化、流程化管理，

提高ESG工作水平， 会议同意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环境、 社会责任及公司治理

（ESG）工作管理办法（试行）》，具体内容详见2023年7月1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的《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环境、社会责任及公司治理（ESG）工作管

理办法（试行）》。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为7票，其中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规管理办法〉的议案》

为规范和加强公司合规管理工作，全面提升依法合规经营管理水平，切实防范合规风

险，会议同意修订《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规管理办法》。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为7票，其中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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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投资建设榆阳一期400MW光伏发电

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次对外投资情况概述

1.为贯彻落实党中央“碳达峰、碳中和”战略部署，加快公司新能源业务发展，推动实现公

司“十四五”规划目标，公司间接控股子公司榆林隆武智慧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榆

林隆武公司）拟以不超过246,487.86万元投资建设榆阳区一期400MW光伏发电项目（以下简

称榆阳一期项目）。 根据项目进展，榆林隆武公司注册资本金将由100万元逐步增加至不超过

74,000万元，由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能源集团西北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北新能

源公司）以自有资金逐级实缴到位，项目建设所需其余资金由榆林隆武公司自筹解决。

2.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榆阳一期400MW光

伏发电项目的议案》。 董事会有效表决票数为7票，其中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事项不需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该项目已获得榆林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出具的投资项目备案确认书。

3.本次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主体基本情况

（一）榆林隆武绿色新能源有限公司情况

企业名称：榆林隆武绿色新能源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日期：2022年3月25日

注册资本：5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坤

注册地址：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榆阳中路44号

经营范围：合同能源管理；光伏发电设备租赁；电子、机械设备维护（不含特种设备）；新

兴能源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风力发电

技术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发电

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股东信息：增资前后，均由公司全资子公司西北新能源公司持股100%。 西北新能源公

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截止2022年12月31日，榆林隆武绿色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武绿能公司）总资

产为0.91亿元，总负债为0.86亿元，净资产为0.05亿元。

截止2023年3月31日，隆武绿能公司总资产为0.91亿元，总负债为0.86亿元，净资产为

0.05亿元。

截止目前，隆武绿能公司未开展经营活动,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榆林隆武智慧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情况

企业名称：榆林隆武智慧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日期：2022年3月31日

注册资本：100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峰

注册地址：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榆阳中路44号

经营范围：合同能源管理；光伏发电设备租赁；电子、

机械设备维护（不含特种设备）；新兴能源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风力发电技术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股东信息：增资前后，均由榆林隆武绿色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武绿能公司）持

股100%，隆武绿能公司为西北新能源公司全资子公司。

截止2022年12月31日，榆林隆武公司总资产为0.86亿元，总负债为0.85亿元，净资产为

0.01亿元。

截止2023年3月31日，榆林隆武公司总资产为0.85亿元，总负债为0.84亿元，净资产为

0.01亿元。

截止目前，榆林隆武公司未开展经营活动,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具体股权结构情况如下：

三、项目基本情况

榆阳一期项目为陕武直流一期外送新能源基地子项目，位于榆阳区小壕兔乡早留太村

境和孟家湾乡波直汗村境内，场地原地貌属风沙草滩区。 项目所在地太阳能资源丰富，项目

装机规模400MW。 根据可研报告，该项目总投资不超过246,487.86万元，目前正在开展主

体工程开工前准备工作。 该项目符合国家政策及行业发展方向，公司具有较为丰富的建设

运营及管理光伏项目经验，且该项目投资收益符合公司投资要求，项目具有可行性。

四、项目投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属于国家第一批以“沙漠、戈壁、荒漠” 地区为重点的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子

项目，建设本项目将进一步提高公司新能源装机规模和比例，加快公司清洁、高效、低碳能

源结构转型，推动公司“十四五” 规划落地。 本项目建成投产后，预计将取得较好的经济效

益，对公司经营业绩预计有一定的提升作用。

此外，本项目建成后，通过陕武直流特高压线路将清洁电能输送至湖北消纳，助力湖北

省经济社会发展对电力的需求，有助于公司进一步发挥湖北省能源保障平台作用。

五、本次投资存在的风险及应对措施

本项目存在上网电量、电价不及预期、电网配套送出工程建设滞后等风险。 公司将加强

电力营销，积极储备优质的绿电交易客户，通过参与绿电交易和绿证交易，提高项目收益；

加强跟踪配套工程建设进度，积极寻找可行的过渡方案，保障项目按期并网投产。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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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

建设神木500MW光伏发电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次对外投资情况概述

1.为贯彻落实党中央“碳达峰、碳中和”战略部署，加快公司新能源业务发展，推动实现

公司“十四五” 规划目标，公司间接控股子公司神木市隆武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神木隆武公司）拟以不超过298,994.66万元投资建设神木500MW光伏发电项目（以下简

称神木光伏项目）。 根据项目进展，神木隆武公司注册资本金将由100万元逐步增加至不超

过89,000万元，由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能源集团西北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北

新能源公司）以自有资金逐级实缴到位，项目建设所需其余资金由神木隆武公司自筹解决。

2.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神木500MW光伏发

电项目的议案》。 董事会有效表决票数为7票，其中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事项不需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该项目已获得榆林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出具的投资项目备案确认书。

3.本次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主体基本情况

（一）榆林隆武绿色新能源有限公司情况

企业名称：榆林隆武绿色新能源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日期：2022年3月25日

注册资本：5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坤

注册地址：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榆阳中路44号

经营范围：合同能源管理；光伏发电设备租赁；电子、机械设备维护（不含特种设备）；新

兴能源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风力发电

技术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发电

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股东信息：增资前后均由公司全资子公司西北新能源公司持股100%。 西北新能源公司

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截止2022年12月31日，榆林隆武绿色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武绿能公司）总资

产为0.91亿元，总负债为0.86亿元，净资产为0.05亿元。

截止2023年3月31日，隆武绿能公司总资产为0.91亿元，总负债为0.86亿元，净资产为

0.05亿元。

截止目前，隆武绿能公司未开展经营活动,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神木市隆武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情况

企业名称：神木市隆武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日期：2022年3月29日

注册资本：1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安华

注册地址：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市滨河新区金控大厦401室

经营范围：合同能源管理；光伏发电设备租赁；电子、机械设备维护（不含特种设备）；新

兴能源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风力发电

技术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发

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股东信息：增资前后均由榆林隆武绿色新能源有限公司持股100%，隆武绿能公司为西

北新能源公司全资子公司。

截止2022年12月31日，神木隆武公司总资产为34.95万元，总负债为34.95万元，净资产为0元。

截止2023年3月31日，神木隆武公司总资产为70.00万元，总负债为70.00万元，净资产为0元。

截止目前，神木隆武公司未开展经营活动,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具体股权结构情况如下：

三、项目基本情况

神木光伏项目为陕武直流一期外送新能源基地子项目，位于陕西省神木市大保当镇清

龙沟村境内， 项目场址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 项目所在地太阳能资源丰富， 项目装机

500MW。 根据可研报告，该项目总投资不超过298,994.66万元，目前正在开展主体工程开

工前准备工作。 该项目符合国家政策及行业发展方向，公司具有较为丰富的建设运营及管

理光伏项目经验，且该项目投资收益符合公司投资要求，项目具有可行性。

四、项目投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属于国家第一批以“沙漠、戈壁、荒漠” 地区为重点的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子

项目，建设本项目将进一步提高公司新能源装机规模和比例，加快公司清洁、高效、低碳能

源结构转型，推动公司“十四五” 规划落地。 本项目建成投产后，预计将取得较好的经济效

益，对公司经营业绩预计有一定的提升作用。

此外，本项目建成后，通过陕武直流特高压线路将清洁电能输送至湖北消纳，助力湖北

省经济社会发展对电力的需求，有助于公司进一步发挥湖北省能源保障平台作用。

五、本次投资存在的风险及应对措施

本项目存在上网电量、电价不及预期等风险。 公司将加强电力营销，积极储备优质的绿

电交易客户，通过参与绿电交易和绿证交易，提高项目收益。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000883�证券简称：湖北能源 公告编号：2023-057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

建设定边500MW光伏发电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次对外投资情况概述

1.为贯彻落实党中央“碳达峰、碳中和”战略部署，加快公司新能源业务发展，推动实现

公司“十四五” 规划目标，公司间接控股子公司定边隆武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定

边隆武公司）拟以不超过297,292.85万元投资建设定边500MW光伏发电项目（以下简称

定边光伏项目）。 根据项目进展，定边隆武公司注册资本金将由100万元逐步增加至不超过

89,000万元，由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能源集团西北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北新

能源公司）以自有资金逐级实缴到位，项目建设所需其余资金由定边隆武公司自筹解决。

2.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定边500MW光伏发

电项目的议案》。 董事会有效表决票数为7票，其中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事项不需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该项目已获得榆林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出具的投资项目备案确认书。

3.本次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主体基本情况

（一）榆林隆武绿色新能源有限公司情况

企业名称：榆林隆武绿色新能源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日期：2022年3月25日

注册资本：5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坤

注册地址：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榆阳中路44号

经营范围：合同能源管理；光伏发电设备租赁；电子、机械设备维护（不含特种设备）；新

兴能源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风力发电

技术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发电

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股东信息：增资前后均由公司全资子公司西北新能源公司持股100%。 西北新能源公司

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截止2022年12月31日，榆林隆武绿色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武绿能公司）总资

产为0.91亿元，总负债为0.86亿元，净资产为0.05亿元。

截止2023年3月31日，隆武绿能公司总资产为0.91亿元，总负债为0.86亿元，净资产为

0.05亿元。

截止目前，隆武绿能公司未开展经营活动,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定边隆武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情况

企业名称：定边隆武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日期：2022年3月29日

注册资本：1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坤

注册地址：陕西省榆林市定边县定边镇长城南街504号

经营范围：合同能源管理；光伏发电设备租赁；电子、机械设备维护（不含特种设备）；新

兴能源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

（配）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

以审批结果为准）。

股东信息：增资前后，均由榆林隆武绿色新能源有限公司持股100%，隆武绿能公司为

西北新能源公司全资子公司。

截止目前，定边隆武公司未开展经营活动,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具体股权结构情况如下：

三、项目基本情况

定边项目为陕武直流一期外送新能源基地子项目，位于榆林市定边县红柳沟、延长堡

等乡镇境内，项目所在地太阳能资源丰富，项目装机500MW。 根据可研报告，该项目总投资

不超过297,292.85万元，目前尚在开展前期工作。 该项目符合国家政策及行业发展方向，公

司具有较为丰富的建设运营及管理光伏项目经验， 且该项目投资收益符合公司投资要求，

项目具有可行性。

四、项目投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属于国家第一批以“沙漠、戈壁、荒漠” 地区为重点的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子

项目，建设本项目将进一步提高公司新能源装机规模和比例，加快公司清洁、高效、低碳能

源结构转型，推动公司“十四五” 规划落地。 本项目建成投产后，预计将取得一定的经济效

益，对公司经营业绩预计有一定的提升作用。

此外，本项目建成后，通过陕武直流特高压线路将清洁电能输送至湖北消纳，助力湖北

省经济社会发展对电力的需求，有助于公司进一步发挥湖北省能源保障平台作用。

十一、本次投资存在的风险及应对措施

本项目存在上网电量、电价不及预期、电网配套送出工程建设滞

后等风险。 公司将加强电力营销，积极储备优质的绿电交易客户，通过参与绿电交易和

绿证交易，提高项目收益；加强跟踪配套工程建设进度，积极寻找可行的过渡方案，保障项

目按期并网投产。

十二、备查文件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000883�证券简称：湖北能源 公告编号：2023-058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

建设靖边300MW光伏发电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次对外投资情况概述

1.为贯彻落实党中央“碳达峰、碳中和”战略部署，加快公司新能源业务发展，推动实现

公司“十四五” 规划目标，公司间接控股子公司靖边县隆武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靖边

隆武公司）拟以不超过180,649.86万元投资建设靖边县300MW光伏发电项目（以下简称

靖边项目）。 根据项目进展， 靖边隆武公司注册资本金将由100万元逐步增加至不超过54,

000万元，由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能源集团西北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北新能源

公司）以自有资金逐级实缴到位，项目建设所需其余资金由靖边隆武公司自筹解决。

2.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靖边300MW光伏发

电项目的议案》。 董事会有效表决票数为7票，其中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事项不需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该项目已获得榆林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出具的投资项目备案确认书。

3.本次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主体基本情况

（一）榆林隆武绿色新能源有限公司情况

企业名称：榆林隆武绿色新能源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日期：2022年3月25日

注册资本：5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坤

注册地址：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榆阳中路44号

经营范围：合同能源管理；光伏发电设备租赁；电子、机械设备维护（不含特种设备）；新

兴能源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风力发电

技术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发电

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股东信息：增资前后，均由公司全资子公司西北新能源公司持股100%。 西北新能源公

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截止2022年12月31日，榆林隆武绿色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武绿能公司）总资

产为0.91亿元，总负债为0.86亿元，净资产为0.05亿元。

截止2023年3月31日，隆武绿能公司总资产为0.91亿元，总负债为0.86亿元，净资产为

0.05亿元。

截止目前，隆武绿能公司未开展经营活动,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靖边县隆武新能源有限公司情况

企业名称：靖边县隆武新能源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日期：2022年9月6日

注册资本：100万元

法定代表人：余志平

注册地址：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芦河路194号

经营范围：合同能源管理；光伏发电设备租赁；电子、机械设备

维护（不含特种设备）；新兴能源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风力发电技术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股东信息：增资前后，均由榆林隆武绿色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武绿能公司）持

股100%，隆武绿能公司为西北新能源公司全资子公司。

截止目前，靖边隆武公司未开展经营活动,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具体股权结构情况如下：

三、项目基本情况

靖边项目为陕武直流一期外送新能源基地子项目， 位于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黄蒿界

镇、红墩界镇、海则滩镇境内，场址区域海拔在1200-1400m，项目装机规模300MW。 根据

可研报告，该项目总投资不超过180,649.86万元，目前尚在开展前期工作。 该项目符合国家

政策及行业发展方向，公司具有较为丰富的建设运营及管理光伏项目经验，且该项目投资

收益符合公司投资要求，项目具有可行性。

四、项目投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属于国家第一批以“沙漠、戈壁、荒漠” 地区为重点的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子

项目，建设本项目将进一步提高公司新能源装机规模和比例，加快公司清洁、高效、低碳能

源结构转型，推动公司“十四五” 规划落地。 本项目建成投产后，预计将取得较好的经济效

益，对公司经营业绩预计有一定的提升作用。

此外，本项目建成后，通过陕武直流特高压线路将清洁电能输送至湖北消纳，助力湖北

省经济社会发展对电力的需求，有助于公司进一步发挥湖北省能源保障平台作用。

五、本次投资存在的风险及应对措施

本项目存在上网电量、电价不及预期的风险。 公司将加强电力营销，积极储备优质的绿

电交易客户，通过参与绿电交易和绿证交易，提高项目收益。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000883�证券简称：湖北能源 公告编号：2023-059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资

湖北能源集团西北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次对外投资情况概述

1.为贯彻落实党中央“碳达峰、碳中和” 战略部署，加快推进陕武直流一期外送新能源

基地榆阳一期400MW光伏发电项目、神木500MW光伏发电项目、榆阳二期200MW光伏

发电项目、定边500MW光伏发电项目、靖边300MW光伏发电项目投资建设工作，为满足项

目建设资金需求，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对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能源集团西北新能源发展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西北新能源公司）增资26亿元，该公司注册资本金将由4亿元调增至30亿

元，具体将根据上述五个项目进展，逐步实缴到位。

2.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资湖北能源集团西北新能源

发展有限公司的议案》。 董事会有效表决票数为7票，其中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

票。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事项不需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3.本次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

二、增资标的情况

（一）增资标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湖北能源集团西北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

注册日期：2021年1月11日

注册资本：4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洪泉

注册地址：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西沙葡萄园永明路北一排十号

经营范围：合同能源管理；光伏发电设备租赁；电子、机械设备维护（不含特种设备）；新

兴能源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信息：增资前后，公司均持有其100%股权，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是否失信被执行人：否

（二）增资标的主要财务指标

截止2022年12月31日，西北新能源公司总资产为1.67亿元，总负债为0.17亿元，净资产

为1.5亿元。

截止2023年3月31日，西北新能源公司总资产为3.17亿元，总负债为0.17亿元，净资产为

3.00亿元。

截止目前，该公司尚无实际投产项目，未产生营业收入。

三、本次增资的目的、存在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增资的目的

本次对西北新能源公司增资， 主要拟通过西北新能源公司逐级对榆阳一期400MW光

伏发电项目公司、神木500MW光伏发电项目公司、榆阳二期200兆瓦光伏发电项目公司、定

边500兆瓦光伏发电项目公司、靖边300兆瓦光伏发电项目公司增资，为上述五个项目推进

提供资金保障，推动公司新能源业务快速发展。

（二）存在的风险

本次增资符合公司发展战略，但新能源业务发展仍然可能面临宏观经济、市场风险、经

营风险及管理风险等，公司管理层将采取积极适当的措施加强风险管理，积极防范和应对可

能存在的风险。

（三）本次增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对象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对公司当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 本次增资符合公司发展需要，有利于更好地

实现公司经营目标。

四、备查文件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000883�证券简称：湖北能源 公告编号：2023-056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

建设榆阳二期200MW光伏发电项目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次对外投资情况概述

1.为贯彻落实党中央“碳达峰、碳中和”战略部署，加快公司新能源业务发展，推动实现

公司“十四五” 规划目标，公司间接控股子公司榆林隆武旭东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隆武旭东公司） 拟以不超过119,736.93万元投资建设榆阳二期200MW光伏发电项目

（以下简称榆阳二期项目）。 根据项目进展，隆武旭东公司注册资本金将由100万元逐步增

加至不超过36,000万元，由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能源集团西北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西北新能源公司）以自有资金逐级实缴到位，项目建设所需其余资金由隆武旭东公司

自筹解决。

2.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榆阳二期200MW光

伏发电项目的议案》。 董事会有效表决票数为7票，其中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事项不需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该项目已获得榆林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出具的投资项目备案确认书。

3.本次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主体基本情况

（一）榆林隆武绿色新能源有限公司情况

企业名称：榆林隆武绿色新能源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日期：2022年3月25日

注册资本：5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坤

注册地址：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榆阳中路44号

经营范围：合同能源管理；光伏发电设备租赁；电子、机械设备维护（不含特种设备）；新

兴能源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风力发电

技术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发电

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股东信息：增资前后均由公司全资子公司西北新能源公司持股100%。 西北新能源公司

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截止2022年12月31日，榆林隆武绿色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武绿能公司）总资

产为0.91亿元，总负债为0.86亿元，净资产为0.05亿元。

截止2023年3月31日，隆武绿能公司总资产为0.91亿元，总负债为0.86亿元，净资产为

0.05亿元。

截止目前，隆武绿能公司未开展经营活动,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榆林隆武旭东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情况

企业名称：榆林隆武旭东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日期：2022年4月28日

注册资本：100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峰

注册地址：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榆阳中路44号

经营范围：合同能源管理；光伏发电设备租赁；电子、机械设备维护（不含特种设备）；新

兴能源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风力发电

技术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发电

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股东信息：增资前后均由榆林隆武绿色新能源有限公司持股100%，隆武绿能公司为西

北新能源公司全资子公司。

截止2022年12月31日，隆武旭东公司总资产为13.98万元，总负债为13.98万元，净资产

为0。

截止2023年3月31日，隆武旭东公司总资产为33.98万元，总负债为33.98万元，净资产为0。

截止目前，隆武旭东公司未开展经营活动,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具体股权结构情况如下：

三、项目基本情况

榆阳二期项目为陕武直流一期外送新能源基地子项目，位于榆阳区大河塔镇兰家峁村

境内，场地原地貌属沙荒地。项目所在地太阳能资源很丰富，项目装机200MW。根据可研报

告，该项目总投资不超过119,736.93万元，目前尚在开展前期工作。 该项目符合国家政策及

行业发展方向，公司具有较为丰富的建设运营及管理光伏项目经验，且该项目投资收益符合

公司投资要求，项目具有可行性。

四、项目投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属于国家第一批以“沙漠、戈壁、荒漠” 地区为重点的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子

项目，建设本项目将进一步提高公司新能源装机规模和比例，加快公司清洁、高效、低碳能源

结构转型，推动公司“十四五” 规划落地。 本项目建成投产后，预计将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

对公司经营业绩预计有一定的提升作用。

此外，本项目建成后，通过陕武直流特高压线路将清洁电能输送至湖北消纳，助力湖北

省经济社会发展对电力的需求，有助于公司进一步发挥湖北省能源保障平台作用。

五、本次投资存在的风险及应对措施

本项目存在上网电量、电价不及预期等风险。 公司将加强电力营销，积极储备优质的绿

电交易客户，通过参与绿电交易和绿证交易，提高项目收益。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6月30日


